苏州大学博物馆志愿者章程

第1章 总则

第一条  为了更好的推进苏州大学博物馆建设，发挥教育服务职能，弘扬志愿者精神，为志愿者提供实现个人价值的多元舞台，促进和谐文化校园的建设，苏州大学博物馆特制订此章程。
第二条  志愿者是指基于良知、信念和责任、不为物质报酬、志愿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人。苏州大学博物馆吸收热爱博物馆事业、志愿在博物馆为公众提供服务的人士为志愿者。

第2章 志愿者的条件与招募
第三条  志愿者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
（一）    热心公益事业，具有良好文化素养、思想政治素质以及奉献精神，愿意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无偿为公众提供服务；
（二） 热爱博物馆事业，具有较强责任心、服务意识以及团结协作精神；
（三）语言表达能力较强，热情大方，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与亲和力。
第四条  志愿者招募程序
（一） 自愿申报；
（二） 符合条件者填写《苏州大学博物馆志愿者申请表》；
（三） 面试；
（四） 面试合格者接收岗前培训；
（五） 通过相应考核后上岗。
第3章 志愿者的工作与管理
第五条  志愿者服务期限一般为一个学年，时间从录取之日起计算，如遇特殊情况，要中断志愿服务，需经本人申请，并办理相关手续。服务期满后，如愿意继续留在本馆服务，经本人申请并获准后方可延期； 
第六条  志愿者的工作时间由苏州大学博物馆与志愿者本人协商确定，一般每周工作一次，工作时间总计不少于4个小时。如需调整工作时间，需经本人申请，并获我馆同意；
第七条  志愿者上岗工作时必须使用普通话和规范用语，注意礼节礼貌，着装大方得体，仪态端庄，并佩戴志愿者标志；
第八条  志愿者应准时到岗，如不能到岗，应事先向博物馆相关负责人员履行请假手续，以便及时安排好后续工作；
第九条  服务期满且表现合格的志愿者，苏州大学博物馆将会颁发志愿者荣誉证书；对表现优异者，将酌情予以相应表彰。

第4章 志愿者的权利与义务
第十条  苏州大学博物馆为志愿者提供以下工作条件与优先权
（一）对于苏州大学博物馆举办的讲座以及其他活动拥有优先参与权；
（二）对于苏州大学博物馆提供的专业培训拥有优先参与权；

（三）对于苏州大学博物馆提供的业务书籍及学习资料拥有优先使用权。
第十一条  志愿者需履行以下义务

（一）履行志愿服务承诺，为公众提供咨询、导览与讲解等服务，辅助博物馆开展各项活动；
（二）志愿者在上岗前必须参加本馆的业务培训，掌握文物、博物馆的一般知识；
（三） 自觉维护苏州大学博物馆和志愿者的形象；

（四） 遵守苏州大学博物馆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服从博物馆的任务分配与安排。
第5章 附则
第十二条  本章程于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九日起生效。

